时空数据分级分类共享开放服务体系
招标需求书
1、 [bookmark: _Toc107234585]概述
1． [bookmark: _Toc107234586]项目背景
自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提出“探索建立信息资产权益保护制度，实施分级分类管理”开始，数据分类分级作为一项管理制度被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特别指出要“营造开放、健康、安全的数字生态，完善适用于大数据环境下的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自然资源部办公厅2023年印发《全国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网络建设工作方案（2023-2027年）》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3〕36号）提出“制订规划实施监测网络运行数据分类管理目录，实行数据资源分级分类、分域管理，完善部省市县数据贯通机制，统筹数据共享更新效率与数据安全。”
新时期在不断提升公共服务数字化水平的背景下，各地智慧城市建设不断推动时空信息产品更广泛地融入大众生活中，数据安全性问题的破题解决日益亟需，迫切需要兼顾安全保密与公众应用的分级分类时空信息产品，在时空数据分级分类共享开放的安全问题上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统一管理。本项目包含时空数据分级分类体系研究、时空数据共享开放服务体系研究、方法验证、研制研究报告及导则。旨在面向提升时空数据共享服务能力，统筹时空数据共享开放与安全防护，满足政府、企业和公众不同群体对时空信息产品的安全管控需求，兼顾时空数据安全保密的同时，满足不同场景下对时空资源多类型、多层级的应用需求。
2． 预算金额
本项目预算金额（最高限价 ￥1,000,000.00元，大写人民币壹佰万元整)
3． 采购方式 
本项目采购方式：公开招标
4． 是否接受联合体响应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响应
2、 项目建设目标
结合国家、地方数据安全要求，通过研究时空数据分级分类规则，探索时空数据共享开放体系，进一步明晰各级各类数据认定标准，为时空数据流通利用、安全保护等做好顶层设计，制定时空数据分类分级导则，指导时空数据分级分类共享开放实施，形成一个完整、科学的分类分级体系。
3、 作业标准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
2. GB∕T  25529-2010  地理信息分类与编码规则
3. GB/T  33453-2016  基础地理信息库建设规范
4. GB/T  22239-2018《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5. GB/T  43697-2024《数据安全技术 数据分类分级规则》
6. GB/T  39477-2020《信息安全技术 政务信息共享 数据安全技术要求》
7. 《自然资源部信息化建设总体方案》(自然资源部，〔2019〕170号)
8. 《上海市公共数据开放分级分类指南（试行）》(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2019.11)
9. 《网络安全标准实践指南——网络数据分类分级指引》(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2021.12)
10. 《测绘地理信息管理工作国家秘密范围的规定》(自然资源部，〔2020〕95号)
11. 《上海市公共数据开放实施细则》(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2022.12)
12. 《自然资源领域数据安全管理办法》(自然资源部，〔2024〕57号)
4、 建设内容
本项目包含时空数据分级分类体系研究、时空数据共享开放服务体系研究、分级分类试验、报告研制。
1. 时空数据分级分类体系研究
明确时空数据范围，制定分级分类原则、规则和流程，助力实现对海量时空数据的有效管理和组织。
2. 时空数据共享开放机制研究
研究并制定符合国内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的时空数据共享开放条件和安全机制，保障数据开放共享的需求。
3.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时空数据分级分类试验
选取试点开展时空数据的分级分类试验，验证上述时空数据分级分类原则、规则和流程的可行性。
4. 报告研制
（1） 研制《时空数据分级分类共享开放体系研究报告》，阐述时空数据分级分类共享开放体系。
（2） 研制《时空数据分级分类共享开放体系导则》，阐述时空数据分级、分类、共享、开放及安全保障等关键环节。
5、 [bookmark: _Toc107234793]其他工作要求
1． [bookmark: _Toc32608][bookmark: _Toc508638335][bookmark: _Toc394262590]组织实施要求
为确保本次项目投标工作管理规范、实施有力，投标方应成立项目组，按采购人要求完成建设内容。
2． 交付进度要求
本项目总体建设交付时间为2025年11月底。要求投标方列出详细、合理、可行的项目建设周期，并标出关键里程碑时间点。
3． [bookmark: _Toc63785508]验收要求
项目成果验收的标准按照国家及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相关规范要求进行。验收前，服务提供方应当以书面形式向采购方递交验收申请，采购方在收到验收申请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确定具体日期，由双方按照规定完成服务验收。如属于服务提供方原因致使项目未能通过验收的，服务提供方应当在 15 个工作日内进行整改，并自行承担相关整改费用，再次接受采购方的验收，直至符合约定要求。
4． 交付成果
1、1份《时空数据分级分类共享开放服务体系研究报告》；
[bookmark: _GoBack]2、1份《时空数据分级分类共享开放服务体系导则》；
3、1份分级分类结果。
5． 投标团队要求
1、项目负责人资质要求：
项目负责人应为测绘地理信息相关专业背景，硕士及以上学位，需具备高级职称，且具有5年及以上时空数据管理与应用方面的研究或项目管理经验‌，获得过省部级奖励的优先。
2、项目团队成员资质要求：
团队成员应均为测绘地理信息相关专业背景，硕士及以上学位，具备中级及以上职称的成员人数应超过总人数的一半，具有时空数据管理与应用方面的研究或项目参与经验。‌
6、 [bookmark: _Toc394262605][bookmark: _Toc107234798][bookmark: _Toc31054][bookmark: _Toc508638352]知识产权及保密要求
1) 技术情报和资料的保密：
服务提供方有责任维护采购人提供的数据资料所有权和保密性，不得向第三方提供采购人的数据资料，不得将采购人提供的数据资料用于本合同以外的用途。若发现，采购人有权要求服务提供方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并根据国家有关保密规定追究责任。
2) 技术成果的归属和分享：
· 专利申请权：归采购人所有。
· 技术秘密的使用权、转让权：归采购人所有。
7、 项目的变更、解除和终止
如遇国家、行业管理部门等机构的有关标准和规定调整的，导致本项目内容须做相应调整时，双方应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共同协商修改本项目对应的合同的相关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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